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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街
上
繼
續
申
將
年
僅
歲
半 

之
男
嬰
抛
於J
座
後
棲
。

,
該
男
子
在 
蔑
續
行
兇
後
，心
手
上
如
滿 

fiBMaRM®̂
 / 

§• 

鮮
-1111之"
抛於日 
內
強
到
騎
樓
沸
緣
，躍
身 

^
^
鮮
血
披
面
，手
脚
拆
斷
，宫
堂
身
受 

曲
傷
，昏
迷
不
醒
。送
入
醫
院
後
終
吿
驚
命

慘
案
發
生
併
，警
方~

傷

車
，警
車
及
大
隊
瞽
員
幹
探
趕
抵
現
塲
。並 

將
現
塲
附
近
封
鎖
。攝
影
師
依
照
嚴
南
案
件 

手
續
，將一 
切
戶
內
及
街
上
各
屍
體
所
在
地 

情形一- 
一 礒
取
。九
龍
各
區
高
探
探
長
亦
先 

後
分
别
到
塲
，協
助
杳
究
。

严
警
方
抵
達
時
，發
現
該
三
六0
號
四 

樓
戶
內
，佈置一 
切
凌
亂
，房
內
，床
上
， 

柏
椅
，建
廊
等
，均
滿
濺
鮮
血
，枱
椅
全
部 

®
跌   

ttil上
。惟
厨
房
中.正
漱
有
儀
之
肴
菜 

，从 
水
爐
中
正
夷
好
一 
壷
沸
水
。可
惜
，，無 

人
料
理
。推
向
當
事
發
時
，
死
者
許
碧
蘭
正 

做
好
早
餐
，準
備
用
膳
者
。

撮
曾
目
擊
之
街
坊
解
：在
是
晨
十
時
， 

突
有
兩
名
小
童
自
高
空
墮
下
，歲
半
大
之
嬰 

兒
因
過
於
幼
弱

—第
下
時
即
吿
氣
絕
身
亡
。 

全
身
重
傷
破
裂
，鮮
血
麒
於
地
上
，惟
較
大 

之
五
歲
男
孩
，墮.下
饯
即8.

該
座
大
厦
地
下 

之A
記
紙
紫
店
東
主
救
起
，該
男
孩
當
時
曾 

放
聲
大
哭
，但
手
脚
已
受
重
傷
，不
久
，又 

見有一 
男
子
自
上
面
跌
下
。墮
下
時
，頭
下 

脚
上
摘
於
馬
路
，頭
顱
破
裂
，全
身
鮮
血
， 

^
^
^
^
y
^
^
^
^
s
^
^
s
w
^
^
 

•
中
山
福
善
總
堂 

■ 
新
任
職
昌
揭
曉 

(
睡
埠
訊)
中
山
何
善
總
堂
，昨
日
選

域
埠
民
治
黨 

新
舊
職
員
交
代 
、 

(
域
訊)
此
間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支
部

舉
新
任
職
員
，投
票
踴
躍
。結中 
選
出
新
任 
已
於
日
昨
春
光
明
媚
的
元
旦
午
後
一 
時
舉
仃 

職
員
，正
主
席
雷
蓉
鏡
，副
主
席
李
作
萬
，
新
舊
類
整
典
禮
一 

、 

一
時
開
始
，由
林
一
匱
君
司
儀.，行
禮 

•
執
行
娄
員
梁
祖
勝
，李
可
集
，雷
宜
可
，李 
如
儀
，即
由
連
一
正
主
委
周
逸
經
君
偿
領
新 

金
韶
，馮
添
，縁
全
業
，季
民
生
，李
鋈
芬 
任
職
員
在
五
祖
枱
前
宣
誓
献
職
。由
連
任
監 

,
劉
傑
鴻
，敝
察
委
員
甫
華
耀,
李
幹
鴻
一 
督"
f
^
君
敕
誓
。隨
幡
由
主
娄
發
揮
新
猷

，

。並
有
周
伯
昌
，體
育
會
長
陳
錦
皇
，黄
事 

理
財
員
雷
照
南
，交
際
雷
亮
明
，審
査
甫
宜 
長
蘇
振
歓
等
科
演
說
。 

棟
，靑
年
科
主"
経
城
榮
，婦
女" 
科
主
任 

事
後
頒
發
委
任
穴 

梁
祖
勝
夫
人,
並
於
昨
五
日,
舉"
新
舊
職 

員
交
代
典
禮
； 

好
運
。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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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^
好學*::
口,
」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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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足
金
葉
琛
寶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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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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